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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下午14：00时；网络投票时

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4月21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2017年4月20日下午15:00至4月2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十号西飞宾馆第六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总经理何胜强

鉴于公司董事长刘选民先生因公出差， 经与会董事一致推举， 由公司董

事、总经理何胜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9人，代表股份1,721,481,517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62.17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1,584,208,391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57.219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 代表股份137,

273,12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9581％。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6人，代表股份137,303,526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4.95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0,400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0.001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代表股份137,273,126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4.9581％。

（三）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经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批准《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1,468,3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2％；反对1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7,290,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904％；反对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批准《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1,468,3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2％；反对1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7,290,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904％；反对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批准《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1,468,3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2％；反对1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7,290,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904％；反对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批准《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1,468,3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2％；反对1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7,290,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904％；反对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批准《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1,468,3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2％；反对1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7,290,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904％；反对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批准《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1,449,0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1％；反对3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7,271,0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763％；反对3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7％；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批准《未来三年（2017年-2019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1,468,3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2％；反对1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7,290,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904％；反对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批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1,468,3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2％；反对1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7,290,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904％；反对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九）批准《关于预计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271,02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63％；反对3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7％；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7,271,0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763％；反对3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7％；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

司、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陕西飞机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航空制动科技有限公司、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

任公司、王斌、何胜强、王广亚、李广兴、贺沂、雷阎正、吴继文进行了回避，上述

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公司1,584,177,991股股份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

数。

（十）批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21,468,31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2％；反对1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7,290,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9904％；反对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郭斌、吴俊霞

（三）律师意见：本次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主持人主体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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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

公司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7年4月19日，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中成天津分公司” ）收到天津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津一中院” ）2017年4月12日做出的民事判决书【(2016)津01民初321

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诉讼情况

2015年初，中成天津分公司因与天津市津辰钢材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辰公司” ）、上海潭建

钢铁实业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向天津一中院提起诉讼。 2015年11月16日，天津一中院做出(2015)一

中民四初字第0010号民事判决书。 中成天津分公司、津辰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依法向天津市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 2016年6月30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6）津民终24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上述

天津一中院民事判决，发回天津一中院重审。 2016年9月至2017年4月，天津一中院就本案进行了重审。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5年1月24日、2015年11月20日、2015年12月9日、2016年7月6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

二、重审判决情况

2017年4月12日，天津一中院对本案下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被告于2010年1月12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书》和《房屋租赁协议书》已于

2014年9月28日解除；

（二）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津辰钢材市场有限公司给付所欠原告（反诉

被告）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自2014年4月至2014年9月的土地使用权租金和房屋租金3,

053,333.33元人民币；

（三）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津辰钢材市场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反诉被

告）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自2014年9月28日至2016年5月31日的土地使用权占用费及房

屋占用费10,266,666.67元人民币；

(四)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津辰钢材市场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反诉被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13,320,000元为基数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

类银行贷款利率,从原告(反诉被告)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起诉之日起至本判决生效后被

告（反诉原告）天津市津辰钢材市场有限公司实际给付日止计算；

上述给付事项，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五）确认原告（反诉被告）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所有涉案的租赁场所中的土地使

用权范围内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津辰钢材市场有限公司修建的道路、通信、供电、供水、燃气、地下设

施等各类设施、设施归属原告（反诉被告）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所有；

（六）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七）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津辰钢材市场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案件受理费319,983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负担212,661.78

元，被告（反诉原告）天津市津辰钢材市场有限公司负担107,321.22元；反诉费用114,974元，由被告

（反诉原告）天津市津辰钢材市场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民事诉讼案件为重审一审判决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是否产生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视本案当事人是否上诉和后续执行结果而定，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公司就本案判决结果保有上诉的权

利。 该诉讼事项若有新的进展，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津01民初321号】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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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7年4月21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4月20日—4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7年4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0日下午15:00—4月21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9号中成集团大厦808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艳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17年4月21日，公司股份总数为295,980,0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2人，代表股份135,694,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8458%。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134,662,60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5.497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031,6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48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审议《董事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35,103,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43%；反对591,2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审议《董事会任期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35,103,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43%；反对116,7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弃权4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审议《监事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35,103,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43%；反对116,7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弃权4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7%。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审议《监事会任期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35,103,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43%；反对116,7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弃权4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7%。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审议《2016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135,103,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43%；反对116,7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弃权4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7%。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135,103,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43%；反对116,7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弃权4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7%。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135103,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43%；反对116,70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 弃权474,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7%。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135,153,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16%；反对540,6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901,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147%；反对540,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8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

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同意135,103,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43%；反对116,7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弃权4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7%。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50,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060%；反对116,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21%；弃权4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019%。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同意850,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061%；反对116,7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20%；弃权4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019%。 关联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代

表股份134,252,1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3585%)对本次表决进行了回避。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50,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061%；反对116,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20%� ；弃权4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019%。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关于审议《续聘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35,103,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43%；反对116,7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弃权4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7%。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50,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060%；反对116,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21%� ；弃权4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019%。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关于审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刘艳、顾海涛、白鸿、张晖、黄晖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非独立

董事

得票数

中小股东

投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是否当选

刘艳 135,080,599 828,466 99.5477% 是

顾海涛 135,078,599 826,466 99.5463% 是

白鸿 135,078,599 826,466 99.5463% 是

张晖 135,078,599 826,466 99.5463% 是

黄晖 135,078,599 826,466 99.5463% 是

（十三）关于审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江华、于太祥、武雅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得票数 中小股东投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是否当选

江 华 135,080,599 828,466 99.5477% 是

于太祥 135,078,599 826,466 99.5463% 是

武雅斌 135,078,599 826,466 99.5463% 是

（十四）关于审议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刘志强、郭彩芬、韩瑛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监 事 得票数 中小股东投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是否当选

刘志强 135,080,599 828,466 99.5477% 是

郭彩芬 135,078,599 826,466 99.5463% 是

韩 瑛 135,078,599 826,466 99.5463% 是

（十五）关于审议修订《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工作条例》的议案

1、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34,692,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18%；反对527,17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5%；弃权4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7%。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40,4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437%；反对527,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544%� ；弃权4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019%。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审议修订《公司董事会工作条例》的议案

同意134,692,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18%；反对527,17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5%；弃权4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7%。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440,4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437%；反对527,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544%� ；弃权4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019%。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六）关于与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签订《委托协议》的议案

同意850,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061%；反对116,7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20%；弃权4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019%。 关联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代

表股份134,252,1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3585%)对本次表决进行了回避。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50,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061%；反对116,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20%� ；弃权4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019%。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七）关于废止《公司董事、监事津贴和董事长、副董事长报酬管理暂行办法》的议案

同意134,692,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18%；反对527,17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5%；弃权47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利娜、郝悦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二〇一六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六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事宜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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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17年3月31日发出了《关于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进

行了刊登。

2．股东大会届次：2016年度股东大会。

3．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刘革新先生。

5．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合法、合规，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6．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4月21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4月20日至2017年4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1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期间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0日15：00至2017年4月21日15：00期间任意时

间。

7．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

场投票、网络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8．股权登记日：2017年4月14日。

9．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36号）。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9名，代表股份 818,371,

0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440,000,000股的56.8313%。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3名，代表股份817,601,3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440,000,000股的56.7779%。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名, 代表股份769,64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440,000,000股的0.0534%。

（3） 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42人，代表股份181,292,48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440,000,000股的12.5898%。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中伦

（成都）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818,371,0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2．《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818,371,0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3．《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818,371,0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81,292,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4．《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818,371,0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5．《关于续聘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817,993,8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9%；反对377,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1%；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80,915,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20%；反对377,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

票）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6．《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818,371,0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81,292,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7．《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分）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818,363,7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1%；反对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6,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8．《关于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在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刘革新、程志鹏、潘慧、刘绥华、刘思川、刘卫华、赖德贵、冯昊、尹

凤刚、潘渠、郑昌艳、刘亚光、刘自伟、姜川（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09,565,186�股）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就

该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8,799,6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6%；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6,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799,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6%；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4%。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9．《关于审议公司<未来三年（2017-2019）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818,371,0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81,292,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10．《关于调整子公司员工股权激励方案和相关主体设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818,371,0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81,292,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同意股数超过了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11．《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该议案需逐项表决并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批准， 该议案所涉回购方案尚需报中国证监会有权部门

备案后方可实施。

11．1《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表决情况： 同意818,371,0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81,292,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同意股数超过了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11．2《回购股份的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818,371,0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81,292,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同意股数超过了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11．3《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 同意818,371,0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81,292,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同意股数超过了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11．4《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表决情况： 同意818,371,0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81,292,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同意股数超过了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11．5《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表决情况：同意818,37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81,292,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同意股数超过了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11．6《回购股份的期限》

表决情况： 同意818,371,0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81,292,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同意股数超过了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818,371,0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81,292,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同意股数超过了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文泽雄律师和张帆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

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1日

关于汇添富成长焦点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参与工商银行申购、定投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工商银行” ）签署的协议，汇添富成长焦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汇添富成长焦点混合，

基金代码：519068）参与其开展的申购、定投费率优惠活动。

一、优惠活动期间

自2017年4月21日起至2018年3月31日止。 （法定基金交易日）

二、优惠活动内容

1、在活动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工银融e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本

基金，其申购费率均享有八折优惠。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不低于0.6%的，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

得低于0.6%；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0.6%（含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2、在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工行基金定投业务进行的本基金定投申购均享有申购费率八折优惠。 原

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0.6%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按8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原申购费率×

0.8)，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0.6%；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在活动期间

内，本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一律按八折优惠；本次优惠活动结束后，本基金定投申购费率继续按原标准实

施。 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定投申购不享受以上优惠；因客户违约导致在优惠活动期

内基金定投申购不成功的，亦无法享受以上优惠。

本次优惠活动不包括本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

三、定投业务提示

1、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定投本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100元人民币（含定投申购费）。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四、其他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工商银行办理本基金的投资业务，具体办理时间、费率活动内容、业务规则及办理程序

请遵循工商银行的规定。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9918）咨询相关信息。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88

网站：www.icbc.com.cn

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88-9918

公司网址：www.99fund.com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2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

下部分基金参加海通证券开展的申购、

定投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协商一致，自2017年4月24日起，本公司参加海通证券开展

的申购、定投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全球互联混合（QDII） 001668

汇添富沪港深新价值股票 001685

汇添富新兴消费股票 001726

汇添富新睿精选混合A 001816

汇添富新睿精选混合C 002164

汇添富盈安保本混合 002419

汇添富盈鑫保本混合 002420

汇添富盈稳保本混合 002959

二、优惠活动内容

申购优惠 定投优惠

普通网上申购，申购费最低4折优惠。

网上定投申购，申购费最低4折；柜台定投申购，申购费最低8

折。

三、定投业务提示

1、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定投上述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100元人民币（含定投申购费）。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四、其他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海通证券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时间、费率活动内容、业务规则及办理程序

请遵循海通证券的规定。 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

留意海通证券的有关公告。

2、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的

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3

网站：www.htsec.com

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88-9918

网址：www.99fund.com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2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

下部分基金参加交通银行开展的电子

渠道申购、定投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协商一致，自2017年4月22日起本公司参加交通银行开展的

电子渠道申购、定投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一、 优惠活动期间

自2017年4月22日00:00至2017年6月30日24:00（法定基金交易日）。

二、 适用基金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适用的基金包括下述列表中基金以及在优惠活动期间交通银行新增代销的汇添

富旗下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 519008

汇添富均衡增长混合 519018

汇添富货币A级 519518

汇添富货币B级 519517

汇添富成长焦点混合 519068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A类 519078

汇添富蓝筹稳健混合 519066

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 519069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 470007

汇添富策略回报混合 470008

汇添富民营活力混合 470009

汇添富香港优势混合（QDII） 470888

汇添富医药保健混合 470006

汇添富双利债券A类 470018

汇添富社会责任混合 470028

汇添富可转换债券A类 470058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QDII-LOF-FOF) 164701

汇添富深证300ETF联接 470068

汇添富逆向投资混合 470098

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 164702

汇添富多元收益债券A类 470010

汇添富消费行业混合 000083

汇添富实业债债券A类 000122

汇添富高息债债券A类 000174

汇添富美丽30混合 000173

汇添富年年利定期开放债券A类 000221

汇添富沪深300安中指数 000368

汇添富纯债（LOF） 164703

汇添富添富通货币A类 000366

汇添富添富通货币B类 000980

汇添富恒生指数分级 164705

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 000697

汇添富环保行业股票 000696

汇添富外延增长主题股票 000925

汇添富成长多因子量化策略股票 001050

汇添富中证主要消费ETF联接 000248

汇添富医疗服务混合 001417

汇添富国企创新股票 001490

汇添富民营新动力股票 001541

汇添富新兴消费股票 001726

汇添富优选回报混合A类 470021

汇添富中证精准医指数（LOF）A类 501005

汇添富6月红定期开放债券A类 470088

汇添富盈鑫保本混合 002420

汇添富盈安保本混合 002419

汇添富多策略定开混合 002746

汇添富沪港深新价值股票 001685

汇添富盈稳保本混合 002959

上海国企ETF联接 003194

汇添富中证环境治理指数A 501030

汇添富中证生物科技指数A 501009

汇添富中证互联网医疗指数A 501007

汇添富中证中药指数A 501011

汇添富新睿精选混合A 001816

汇添富新睿精选混合C 002164

汇添富全球互联混合（QDII） 001668

汇添富高端制造股票 001725

汇添富绝对收益定开混合 000762

三、 优惠活动内容

1、自2017年4月22日00:00至2017年6月30日24:00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凡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渠道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享受基金申购手续费率1折优惠。

2、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签约定期定额投资，并于自2017年4月22日00:00至2017年6月30日

24:00期间成功扣款的定期定额交易，享受定期定额投资1折费率优惠。 通过柜面、网银等非手机银行渠

道签约的定期定额投资在手机银行渠道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内的扣款不享受1折费率优惠。 （汇添富季季

红定期开放债券、汇添富年年利定期开放债券A类、汇添富货币B级、汇添富6月红定期开放债券A类、汇

添富优选回报混合A类、汇添富多策略定开混合、汇添富绝对收益定开混合不开放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四、 定投业务提示

1、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定投上述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100元人民币（含定投申购费）。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五、 其他重要提示

1、上述优惠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

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手续费。 “前端模

式申购”是指申购基金时就需要支付申购费的购买方式。

2、投资者在交通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时间、费率活动内容、业务规则及办理程序

请遵循交通银行的规定。 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

留意交通银行的有关公告。

3、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的

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六、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9

网站：www.bankcomm.com

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88-9918

网址：www.99fund.com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2日


